
臺北大學商學院
108學年度赴外交換計畫甄試
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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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



選薦期程

日期 項目

10/1-10/31 申請件收件 (10/31 16:00收件截止)

11/1-11/30 書面審查

12月中 書審成績達標準者，通知面試
(面試時間及地點將於一周前公告)

1月初 審查結果公告

1月中 最後提名結果公告(完成遞補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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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開放申請學校
學校 系所 名額 語言能力/其它要求 交換期程

美國伊利諾大學
香檳分校University of 

Illinois at Urbana-

Champaign

College of Education

Dept. of Education 

Policy, Organization and 

Leadership, Human 

Resource Development 

1

-TOEFL iBT 80分（含）以
上；或IELTS 6.0以上；
-曾修讀林俊佑老師碩士班
英語授課課程至少一門
-僅開放碩士生申請，並於
本校修業滿一年

一學期
(僅開放
秋季前往)

日本東北大學
Tohoku University

Faculty of Economics 2
-正式日文檢定
-英文檢定成績

一學期或
一學年

韓國成均館大學
Sungkyunkwan
University

Business School 2
-TOEFL iBT 80分（含）以
上；或IELTS 6.0以上；
或TOEIC 710分。

一學期或
一學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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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項
 申請資格：

1.本校學士班學生二年級(含)以上、碩士班或博士班、及進修學士班
二年級(含)以上，並符合各交換學校標準。

** 申請UIUC之碩班學生，需提供於本校碩班修讀至少兩學期之成績進行審核。

2.僑生及外籍生不得申請交換至其原國籍國家。

3.前一學年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75分(含)以上。

4.語言能力符合境外交換學校申請標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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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項
 申請所需文件：

1.商學院赴外交換計劃申請表

2.申請校所需「語文能力測驗成績」影本

3.自傳與出國讀書計畫(英文)

4.中文歷年成績單正本一份(大學部請附名次)

5.其它

 上述所需文件，請參考國際事務處網頁公告之「赴外交換生甄
選簡章」Page 3-4所示，送至商學院辦公室(商3F03室)。

 獲選學生須於收件截止日前繳交所需之語文能力成績，否則將
視為放棄申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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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申請商學院院級交
換計劃，不需經由
OIA線上申請系統喔!

請直接下載申請表格
填寫並備妥文件送到
商院辦公室!



重要提醒
合作校持有最後審查權與名額增減之權利，若合作學
校收回錄取學生名額，院內甄試結果將會更改。

獲選學生須自行負擔生活支出、保險、交通及住宿費等。
(依合作校規定辦理)

部分合作校可接受申請一學期或至多一學年的交換申請。若選擇
第二學期進行交換者，交換期間以一學期為限。

** UIUC 僅開放秋季至該校交換，交換時間以一學期為限。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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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它資訊
 國際事務處赴外交換生甄選簡章：

http://oia.ntpu.edu.tw/upload/workbench/files/1080925.pdf

 商學院赴外交換計劃申請表與相關資源下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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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www.ntpu.edu.tw/college/e2/down.php?class_id=17

http://oia.ntpu.edu.tw/upload/workbench/files/1080925.pdf
http://www.ntpu.edu.tw/college/e2/down.php?class_id=17


Contact Info
 商學院辦公室(商3F03)

國際事務執行長 丁姵如老師(Lucy)

商學院承辦人 劉伃紜 (Fiona)

Email：intlrelations@gm.ntpu.edu.tw

E
x
c

h
a

n
g

e
 

P
ro

g
ra

m


